
礦業權者申請核定礦業用地案作業程序 
壹、 申請核定礦業用地流程圖。（如附件一） 

貳、 申請核定礦業用地所須造送有關書圖件： 

一、 申請書乙份，應敘明內容如下：（格式如附件二） 

（一） 申請用地之目的。 

（二） 執照字號。 

（三） 礦區字號。 

（四） 礦區所在地。 

（五） 礦場登記證及礦場名稱。 

（六） 申請人姓名、出生年月日、身分證統一號碼（如係法人，應加註負責人或代表

人姓名、出生年月日、身分證統一號碼）、地址及加蓋印鑑章並載明申請日期。 

二、 申請（或變更）礦業用地明細表七份，應載明內容如下：（格式如附件三及附件四） 

（一） 土地座落：包括地段、地號或國有林事業區林班編號及標示面積、編定使用情

形。 

（二） 申請使用面積及規格。 

（三） 計畫用途。 

（四） 土地所有權人（關係人）姓名及住址或管理機關。 

三、申請（或變更）礦業用地開採及施工計畫說明書七份，應載明內容如下： 

（一） 礦區概要。 

（二） 土地範圍及座落。 

（三） 土地現況。 

（四） 地質與礦牀概要： 

（五）附近是否有重要公有設施。 

（六）開採及施工計畫： 

１、採礦方法。 

２、採礦計畫。 

３、運輸道路之佈設。 

４、計畫開採階段佈置。 

５、採運方式。 

６、人員及機械配置。 

（七） 礦石及廢土石堆積計畫：（應註明堆積容量） 

（八）環境維護計畫： 

１、空氣品質。 

２、水質之維護。 

３、生態保育。 

４、社會環境。 

（九）運搬計畫： 

（十）計畫建築情形（如為建築礦業廠庫或其所需房屋，應註明建築面積、樓板總面積）： 

（十一）水土保持規劃概要： 

１、地點範圍及面積。 

２、採礦石或堆積土石作業方法及程序。 

３、防止土石沖蝕或崩塌之措施。 

４、防範水污染措施。 

５、運搬礦石砂土之方法及使用機具種類。 

６、施工防災計畫。 

７、設置數量、經費及完成期限。 

（十二）附五萬分之一地形圖標明申請位置、交通路線等。 

四、申請（或變更）礦業用地開採及施工計畫位置實測圖七份，附測量成果表並應載明下列

內容： 

（一） 執照字號。 

（二）礦區字號。 

（三）礦區所在地。 



（四）申請用地總面積。 

（五）圖例 

（六）比例尺五千分之一。 

（七）指北線及礦區境界線。 

（八）礦區基點至各測點間之方位角度及距離。 

（九）使用土地位置（測點應註明縱橫距（ｘ、ｙ）數據（座標）及套繪地籍界線；如為林

班地加繪林班界，界點加標示ＴＭ二度分帶座標）。 

（十）使用情形及已核定用地位置分別以不同顏色標繪。 

（十一）礦業權人及測繪人之姓名住址及蓋章。 

 五、已登記地應送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地籍圖謄本（將申請範圍著色）及土地登記謄本各七份

（正本乙份，其餘六份可以加註與「正本相符」並加蓋申請人印章之影本為之）。 

 六、其他法令規定應檢送之文件。 

 七、申請費（探礦：５０００元、採礦：５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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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礦 業 用 地 申 請 書         

主 旨 
茲因礦業需要，擬依照礦業法及有關規定申請核定礦業必需使用之
土地為                                   等用途，敬請核辦。

執 照 字 號 臺濟採（委探）字第            號。 

礦 區 字 號 礦業（探）字第        號。 

礦區所在地名 
   省（巿）  縣（巿）   鄉（鎮）         地

方。 

礦場登記證字

號及礦場名稱 
 

附 件 

（一）礦業用地明細表七份。 
（二）礦業用地施工計畫說明表七份。 
（三）施工計畫位置實測圖（縮尺：五千分之一）七份。 
（四）地籍圖謄本七份。 
（五）土地登記謄本七份。 

（六）申請費。（探礦：２５００元、採礦：５０００元）。 

       此致  
 
經濟部礦務局  
 
 
            申  請  人：             （署名

蓋章） 

            出生年、月、日： 

身 份 證 字 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附註：如係法人於申請人資料欄內應加註負責人或代表人姓名、出生年月日、性別、

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 



（附件二）   申 請 使 用 礦 業 用 地 明 細 表 
土 地 標 示

座 落 地 號 面積 
（公頃） 

編定使

用情形

申請使用

面 積

（公頃）

規格 計 畫 用 途 
所 有 權 人

或 
管 理 機 關

備 註

        

        

        

        

        

合           計

    

如有設

定他項

權利，

請一併

敘明。

 
申請人：                              （簽名蓋章）

住 址： 
 

 



（附件三）   變 更 核 定 礦 業 用 地 明 細 表 

土  地  座  落 
原核定面積

（公頃）

原 核 定

用 途
變更後面積

（公頃）
變更後用途 

土地所有權

人 
或 

管 理 機 關

備 註

      

      

      

      

      

合       計      

 

申請人：                              （簽名蓋章） 
住  址： 

 


